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2號

原      告  游家源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家駿律師

被      告  吳冠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交附民字第2

4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6萬1,88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0萬1,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

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騎乘其所有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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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原告車輛），於民國111年7月8日7時30分許，沿南投

縣埔里鎮忠孝路由西北往東南方向，行經忠孝路與北環路口

欲右轉時，被告適於同一時、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沿鎮北環路由西南往東北方向逆向行駛至肇事

路口時，因見被告逆向行駛遂緊急煞車而導致其人車倒地，

受有左側腕部扭傷併遠端橈尺韌帶損傷、雙側手部擦傷等傷

害。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67

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5日。原告因被告

上開行為身心受創，受有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共計新臺

幣（下同）6669萬1,488元【細項：機車維修費3萬2,650

元、代步費用2,400元、物品損失1,540元、勞動力減損6476

萬1,921元（若原告未完全勞動力減損，其至少有6週無法工

作損失37萬4,631元）、醫療費用1萬9,820元、精神慰撫金1

87萬3,157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第193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爭執就本件車禍事故需負過失責任，惟原

告就請求各項損失部份需負舉證責任，且應扣除已領取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又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

年4月20日始陸續至醫院治療，就此治療無法確認是否與本

件車禍事故有關。另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使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逆向行駛致原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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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緊急煞車，造成其人車倒地受有本案傷害之事實，有本案

刑事判決為證（本院卷第13-15頁），並經本院調取本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全卷、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

核閱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堪信

為真實。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因上開過失行為，

致原告受有本案傷害等情，已如前述，被告自應就原告上開

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然就原告所主張賠償責任之範圍、項

目、金額等節，除經被告自認者外，仍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

說，若原告未能舉證，即不能認原告該部分之主張為有理

由。爰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逐一認定並論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本件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萬9,820元等語，固據

提出埔里基督教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第117-129

頁），惟依原告提出之醫療單據核算，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

支出之醫療費用共計1萬9,680元，是本件原告得請求醫療費

用之金額，應1萬9,680元範圍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理由。

　⑵被告辯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

續赴醫接受治療，無法確認原告請求醫療費部份是否與本件

車禍事故有關等語，惟觀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3年7月

12日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為：埔里基督教醫院於112年4月

2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其上所載之傷勢及建議休養6星期

部份，係指111年7月8日8時22分，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

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就此就醫之原因與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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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322頁)，參以本

件車禍事故之現場照片顯示，原告手部及腿部均有傷勢，且

原告於111年7月8日8時22分至埔里基督教醫院之就診時間，

與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之時間即111年7月8日7時30分相近，由

此推論前開鑑定報告所稱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

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應屬本件車禍事故所致，是被告

此部分所辯，自不足採。

　⒉機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

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

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

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

利益為限（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213條、第216條

第1項）；又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

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

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

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就其差額，

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一）參照）。是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一方面在於填補被

害人之損害，一方面亦同時禁止被害人因而得利，則汽車關

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

後之費用。

　⑵原告為維修其車輛，支出修理費用4萬3,500元（細項：零

件：3萬8,500元、工資5,000元）等情，有車籍資料、清輪

機車行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207、353頁）。參照現場事故

照片顯示，車輛主要受損部位為右側車身，足證其修理項目

尚屬必要。惟就零件費用自應予以折舊。而依行政院所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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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

機械腳踏車及其他（含腳踏自行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並

依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

其最後一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

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再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

核准則第95條第8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

法則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限未滿1年者，按實際

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

計。查原告車輛係於106年（西元2017年）3月出廠，有車籍

資料可憑（本院卷第353頁），是至本件損害事故發生之111

年7月8日止，實際使用年資已逾3年，依前揭說明應以3,850

元【計算式：38,500×1/10=3,850】計算零件損壞之回復費

用。基上，原告車輛之回復費用應為8,850元【計算式：3,8

50+5,000=8,850】。

　⒊代步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平日以機車代步，其車輛因本件車禍事故有進廠

維修之必要，於維修期間因無代步工具使用而有額外支出租

車費用之必要，支出維修期間租車費用2,400元等情，有清

輪機車行估價單、租用機車價格表為證（本院卷第85-87

頁）。是依原告本件事故前使用車輛之方式，向被告請求於

車輛維修期間之租車費用，屬合理之必要費用。是原告主張

其為維持原有之生活便利而增加生活上支出，同屬其因本件

事故所受之損害，為有理由。

　⒋物品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安全帽、安全帽鏡片及

褲子毀損而受有共計1,540元之損害，並提出十分幸福騎士

精品店購買證明為證（本院卷第149-151、284-289頁），惟

前開購買證明僅能證明原告曾有購買安全帽、安全帽鏡片之

事實，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上述物品之損

害，且現場照片亦無法辨識出車禍當時有前開物品之損害，

況原告迄今仍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故原告此部分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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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應屬無據。

　⒌勞動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勞動力全部減損之損害為6,

476萬1,921元等語。惟本院依職權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鑑定，有關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傷害，是否導致其

勞動力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鑑定結果略以：依美國內科

協會評估，腕部扭傷、拉傷，在最大程度醫療改善下，沒有

明顯客觀發現肌肉或肌腱損傷為0分，代表可恢復很好，是

原告所受本件傷害，於6星期休養後應無勞動力減損等語，

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報告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

21-323頁），從而，原告並未因本次車禍而有勞動力減損之

情況，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本件車禍事故，須休養6週而無法工作，致其受

有該期間無法工作之工作損失37萬4,631元，有蔬果供應人

行情查詢、111年埔里鎮農會果菜巿場-農友拍賣彙整表、埔

里基督教醫院醫院113年1月5日埔基病歷字第1120024773B號

函為證（本院卷第111-115、131頁）。觀之上開函文所載，

表明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有休養6週之必要，且被告對於原

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具有工作能力一節，未據爭執，堪認原

告確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6週之不能工作損失。原告雖主張

其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薪資為321萬1,126元，惟原告自

承其所提之產銷編號為其母所有，且參照原告事故前後之電

子稅務閘門所得資料，均無販售農產品相關所得資料，故前

開資料無法證明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領有薪資為321

萬1,126元，且原告所提之販售額仍需扣除所有產銷成本，

是原告主張其每年受有薪資321萬1,126元部份，尚有疑義。

本院審酌原告確有因被告所為之前開傷害行為，受有6週不

能工作減少薪資之損失，而依本件車禍事故當時即111年度

每月基本工資2萬5,250元，故以此作為本件計算工作損失之

標準，應屬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作損失3萬5,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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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計算式：25,250元×（42/30）＝35,350元】，惟有理

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

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

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

造之身份、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

判例意旨參照）。

　⑵本件原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被告自稱學歷為高職畢業、

月薪3萬元，目前在人力公司工作，工作及收入均不穩定等

情，業據兩造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並斟酌原告所受傷害

程度對於身體、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及兩造之稅務電子閘

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參限閱卷）等情形，認原告請求賠

償精神慰撫金部分，以1萬5,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

求，則屬過高。

　⒏綜上，原告因本件車禍所受之損害金額為8萬1,280元【計算

式：19,680+8,850+2,400+35,350+15,000＝81,280】。

　㈣本件應扣除原告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⒈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保險金，視為加害人

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準

此，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可視為被保險人所負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受害人倘已自保險金獲得滿足，自不得對被

保險人或加害人再為請求。

　⒉本件原告已領取強制險金額1萬9,400元，是扣除原告已領取

之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6萬1,880元（計算式：81,2

80-19,400=61,880）。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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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本件

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

任，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8日送達於被告，有

本院送達證書可憑（附民卷第9頁），而被告迄未給付，即

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生效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負遲延責

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起訴後，以112年10月2日民事準備狀擴張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利息等語，惟就此擴張聲

明部份(即請求被告給付6359萬0,334元及利息)則未據原告

繳納裁判費，違背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是原告就擴張聲明

部分提起本件之訴，顯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

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

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

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至原告以其家住臺中，至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

較為便利，且較為信賴醫學中心所為之鑑定，以及中山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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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附設醫院之鑑定過程未親見原告，且未參照原告完整之

病歷資料等語，多次向本院聲請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就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致勞動力減損比例進行鑑定，惟審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位於臺中市南區，且具有專業醫療背

景，對於原告赴醫進行勞動力減損之鑑定仍具便利性。又原

告指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過程未參照其完整病歷資

料等語，就此部份本院已函請原告具體表明所稱病歷不足部

份為何，並請原告補充提供相關病歷資料，惟迄今未見原告

提供。而醫院鑑定是否需親見受鑑定人始得為之，乃各醫療

院所依其專業所為之判斷。綜合上述理由，原告聲請囑託中

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部份，核無調查之必要，爰

不予調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

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

定，免徵裁判費，惟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訴

訟費用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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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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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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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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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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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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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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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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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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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2號
原      告  游家源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家駿律師
被      告  吳冠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交附民字第24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6萬1,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0萬1,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騎乘其所有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車輛），於民國111年7月8日7時30分許，沿南投縣埔里鎮忠孝路由西北往東南方向，行經忠孝路與北環路口欲右轉時，被告適於同一時、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鎮北環路由西南往東北方向逆向行駛至肇事路口時，因見被告逆向行駛遂緊急煞車而導致其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腕部扭傷併遠端橈尺韌帶損傷、雙側手部擦傷等傷害。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5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身心受創，受有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6669萬1,488元【細項：機車維修費3萬2,650元、代步費用2,400元、物品損失1,540元、勞動力減損6476萬1,921元（若原告未完全勞動力減損，其至少有6週無法工作損失37萬4,631元）、醫療費用1萬9,820元、精神慰撫金187萬3,157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爭執就本件車禍事故需負過失責任，惟原告就請求各項損失部份需負舉證責任，且應扣除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又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續至醫院治療，就此治療無法確認是否與本件車禍事故有關。另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使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逆向行駛致原告車輛緊急煞車，造成其人車倒地受有本案傷害之事實，有本案刑事判決為證（本院卷第13-15頁），並經本院調取本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全卷、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核閱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因上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本案傷害等情，已如前述，被告自應就原告上開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然就原告所主張賠償責任之範圍、項目、金額等節，除經被告自認者外，仍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若原告未能舉證，即不能認原告該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爰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逐一認定並論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本件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萬9,820元等語，固據提出埔里基督教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第117-129頁），惟依原告提出之醫療單據核算，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支出之醫療費用共計1萬9,680元，是本件原告得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應1萬9,680元範圍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⑵被告辯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續赴醫接受治療，無法確認原告請求醫療費部份是否與本件車禍事故有關等語，惟觀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3年7月12日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為：埔里基督教醫院於112年4月2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其上所載之傷勢及建議休養6星期部份，係指111年7月8日8時22分，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就此就醫之原因與本件車禍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322頁)，參以本件車禍事故之現場照片顯示，原告手部及腿部均有傷勢，且原告於111年7月8日8時22分至埔里基督教醫院之就診時間，與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之時間即111年7月8日7時30分相近，由此推論前開鑑定報告所稱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應屬本件車禍事故所致，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不足採。
　⒉機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項）；又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就其差額，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是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一方面在於填補被害人之損害，一方面亦同時禁止被害人因而得利，則汽車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用。
　⑵原告為維修其車輛，支出修理費用4萬3,500元（細項：零件：3萬8,500元、工資5,000元）等情，有車籍資料、清輪機車行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207、353頁）。參照現場事故照片顯示，車輛主要受損部位為右側車身，足證其修理項目尚屬必要。惟就零件費用自應予以折舊。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械腳踏車及其他（含腳踏自行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一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再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則第95條第8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則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限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查原告車輛係於106年（西元2017年）3月出廠，有車籍資料可憑（本院卷第353頁），是至本件損害事故發生之111年7月8日止，實際使用年資已逾3年，依前揭說明應以3,850元【計算式：38,500×1/10=3,850】計算零件損壞之回復費用。基上，原告車輛之回復費用應為8,850元【計算式：3,850+5,000=8,850】。
　⒊代步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平日以機車代步，其車輛因本件車禍事故有進廠維修之必要，於維修期間因無代步工具使用而有額外支出租車費用之必要，支出維修期間租車費用2,400元等情，有清輪機車行估價單、租用機車價格表為證（本院卷第85-87頁）。是依原告本件事故前使用車輛之方式，向被告請求於車輛維修期間之租車費用，屬合理之必要費用。是原告主張其為維持原有之生活便利而增加生活上支出，同屬其因本件事故所受之損害，為有理由。
　⒋物品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安全帽、安全帽鏡片及褲子毀損而受有共計1,540元之損害，並提出十分幸福騎士精品店購買證明為證（本院卷第149-151、284-289頁），惟前開購買證明僅能證明原告曾有購買安全帽、安全帽鏡片之事實，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上述物品之損害，且現場照片亦無法辨識出車禍當時有前開物品之損害，況原告迄今仍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⒌勞動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勞動力全部減損之損害為6,476萬1,921元等語。惟本院依職權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有關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傷害，是否導致其勞動力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鑑定結果略以：依美國內科協會評估，腕部扭傷、拉傷，在最大程度醫療改善下，沒有明顯客觀發現肌肉或肌腱損傷為0分，代表可恢復很好，是原告所受本件傷害，於6星期休養後應無勞動力減損等語，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報告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3頁），從而，原告並未因本次車禍而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況，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本件車禍事故，須休養6週而無法工作，致其受有該期間無法工作之工作損失37萬4,631元，有蔬果供應人行情查詢、111年埔里鎮農會果菜巿場-農友拍賣彙整表、埔里基督教醫院醫院113年1月5日埔基病歷字第1120024773B號函為證（本院卷第111-115、131頁）。觀之上開函文所載，表明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有休養6週之必要，且被告對於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具有工作能力一節，未據爭執，堪認原告確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6週之不能工作損失。原告雖主張其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薪資為321萬1,126元，惟原告自承其所提之產銷編號為其母所有，且參照原告事故前後之電子稅務閘門所得資料，均無販售農產品相關所得資料，故前開資料無法證明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領有薪資為321萬1,126元，且原告所提之販售額仍需扣除所有產銷成本，是原告主張其每年受有薪資321萬1,126元部份，尚有疑義。本院審酌原告確有因被告所為之前開傷害行為，受有6週不能工作減少薪資之損失，而依本件車禍事故當時即111年度每月基本工資2萬5,250元，故以此作為本件計算工作損失之標準，應屬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作損失3萬5,350元部份【計算式：25,250元×（42/30）＝35,350元】，惟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份、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本件原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被告自稱學歷為高職畢業、月薪3萬元，目前在人力公司工作，工作及收入均不穩定等情，業據兩造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並斟酌原告所受傷害程度對於身體、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及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參限閱卷）等情形，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以1萬5,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過高。
　⒏綜上，原告因本件車禍所受之損害金額為8萬1,280元【計算式：19,680+8,850+2,400+35,350+15,000＝81,280】。
　㈣本件應扣除原告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⒈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準此，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可視為被保險人所負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受害人倘已自保險金獲得滿足，自不得對被保險人或加害人再為請求。
　⒉本件原告已領取強制險金額1萬9,400元，是扣除原告已領取之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6萬1,880元（計算式：81,280-19,400=61,880）。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8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可憑（附民卷第9頁），而被告迄未給付，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生效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起訴後，以112年10月2日民事準備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利息等語，惟就此擴張聲明部份(即請求被告給付6359萬0,334元及利息)則未據原告繳納裁判費，違背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是原告就擴張聲明部分提起本件之訴，顯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至原告以其家住臺中，至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較為便利，且較為信賴醫學中心所為之鑑定，以及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之鑑定過程未親見原告，且未參照原告完整之病歷資料等語，多次向本院聲請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就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致勞動力減損比例進行鑑定，惟審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位於臺中市南區，且具有專業醫療背景，對於原告赴醫進行勞動力減損之鑑定仍具便利性。又原告指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過程未參照其完整病歷資料等語，就此部份本院已函請原告具體表明所稱病歷不足部份為何，並請原告補充提供相關病歷資料，惟迄今未見原告提供。而醫院鑑定是否需親見受鑑定人始得為之，乃各醫療院所依其專業所為之判斷。綜合上述理由，原告聲請囑託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部份，核無調查之必要，爰不予調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裁判費，惟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2號
原      告  游家源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家駿律師
被      告  吳冠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交附民字第2
4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6萬1,88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0萬1,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
    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騎乘其所有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原告車輛），於民國111年7月8日7時30分許，沿南投縣
    埔里鎮忠孝路由西北往東南方向，行經忠孝路與北環路口欲
    右轉時，被告適於同一時、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沿鎮北環路由西南往東北方向逆向行駛至肇事路
    口時，因見被告逆向行駛遂緊急煞車而導致其人車倒地，受
    有左側腕部扭傷併遠端橈尺韌帶損傷、雙側手部擦傷等傷害
    。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67號
    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5日。原告因被告上
    開行為身心受創，受有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共計新臺幣
    （下同）6669萬1,488元【細項：機車維修費3萬2,650元、
    代步費用2,400元、物品損失1,540元、勞動力減損6476萬1,
    921元（若原告未完全勞動力減損，其至少有6週無法工作損
    失37萬4,631元）、醫療費用1萬9,820元、精神慰撫金187萬
    3,157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爭執就本件車禍事故需負過失責任，惟原
    告就請求各項損失部份需負舉證責任，且應扣除已領取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又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
    年4月20日始陸續至醫院治療，就此治療無法確認是否與本
    件車禍事故有關。另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使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逆向行駛致原告車
    輛緊急煞車，造成其人車倒地受有本案傷害之事實，有本案
    刑事判決為證（本院卷第13-15頁），並經本院調取本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全卷、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
    核閱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堪信
    為真實。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
    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因上開過失行為，致
    原告受有本案傷害等情，已如前述，被告自應就原告上開所
    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然就原告所主張賠償責任之範圍、項目
    、金額等節，除經被告自認者外，仍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
    ，若原告未能舉證，即不能認原告該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
    爰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逐一認定並論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本件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萬9,820元等語，固據
    提出埔里基督教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第117-129
    頁），惟依原告提出之醫療單據核算，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
    支出之醫療費用共計1萬9,680元，是本件原告得請求醫療費
    用之金額，應1萬9,680元範圍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
    理由。
　⑵被告辯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
    續赴醫接受治療，無法確認原告請求醫療費部份是否與本件
    車禍事故有關等語，惟觀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3年7月
    12日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為：埔里基督教醫院於112年4月
    2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其上所載之傷勢及建議休養6星期
    部份，係指111年7月8日8時22分，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
    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就此就醫之原因與本件
    車禍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322頁)，參以本
    件車禍事故之現場照片顯示，原告手部及腿部均有傷勢，且
    原告於111年7月8日8時22分至埔里基督教醫院之就診時間，
    與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之時間即111年7月8日7時30分相近，由
    此推論前開鑑定報告所稱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
    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應屬本件車禍事故所致，是被告
    此部分所辯，自不足採。
　⒉機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
    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
    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
    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
    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
    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
    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
    利益為限（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213條、第216條
    第1項）；又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
    ，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
    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
    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就其差額，仍
    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
    參照）。是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一方面在於填補被害人之
    損害，一方面亦同時禁止被害人因而得利，則汽車關於更新
    零件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
    用。
　⑵原告為維修其車輛，支出修理費用4萬3,500元（細項：零件
    ：3萬8,500元、工資5,000元）等情，有車籍資料、清輪機
    車行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207、353頁）。參照現場事故照
    片顯示，車輛主要受損部位為右側車身，足證其修理項目尚
    屬必要。惟就零件費用自應予以折舊。而依行政院所頒「固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械
    腳踏車及其他（含腳踏自行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據
    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
    後一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
    產成本原額之9/10。再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
    則第95條第8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則
    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限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
    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查
    原告車輛係於106年（西元2017年）3月出廠，有車籍資料可
    憑（本院卷第353頁），是至本件損害事故發生之111年7月8
    日止，實際使用年資已逾3年，依前揭說明應以3,850元【計
    算式：38,500×1/10=3,850】計算零件損壞之回復費用。基
    上，原告車輛之回復費用應為8,850元【計算式：3,850+5,0
    00=8,850】。
　⒊代步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平日以機車代步，其車輛因本件車禍事故有進廠
    維修之必要，於維修期間因無代步工具使用而有額外支出租
    車費用之必要，支出維修期間租車費用2,400元等情，有清
    輪機車行估價單、租用機車價格表為證（本院卷第85-87頁
    ）。是依原告本件事故前使用車輛之方式，向被告請求於車
    輛維修期間之租車費用，屬合理之必要費用。是原告主張其
    為維持原有之生活便利而增加生活上支出，同屬其因本件事
    故所受之損害，為有理由。
　⒋物品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安全帽、安全帽鏡片及
    褲子毀損而受有共計1,540元之損害，並提出十分幸福騎士
    精品店購買證明為證（本院卷第149-151、284-289頁），惟
    前開購買證明僅能證明原告曾有購買安全帽、安全帽鏡片之
    事實，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上述物品之損
    害，且現場照片亦無法辨識出車禍當時有前開物品之損害，
    況原告迄今仍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故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屬無據。
　⒌勞動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勞動力全部減損之損害為6,
    476萬1,921元等語。惟本院依職權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鑑定，有關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傷害，是否導致其
    勞動力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鑑定結果略以：依美國內科
    協會評估，腕部扭傷、拉傷，在最大程度醫療改善下，沒有
    明顯客觀發現肌肉或肌腱損傷為0分，代表可恢復很好，是
    原告所受本件傷害，於6星期休養後應無勞動力減損等語，
    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報告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
    21-323頁），從而，原告並未因本次車禍而有勞動力減損之
    情況，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本件車禍事故，須休養6週而無法工作，致其受
    有該期間無法工作之工作損失37萬4,631元，有蔬果供應人
    行情查詢、111年埔里鎮農會果菜巿場-農友拍賣彙整表、埔
    里基督教醫院醫院113年1月5日埔基病歷字第1120024773B號
    函為證（本院卷第111-115、131頁）。觀之上開函文所載，
    表明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有休養6週之必要，且被告對於原
    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具有工作能力一節，未據爭執，堪認原
    告確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6週之不能工作損失。原告雖主張
    其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薪資為321萬1,126元，惟原告自
    承其所提之產銷編號為其母所有，且參照原告事故前後之電
    子稅務閘門所得資料，均無販售農產品相關所得資料，故前
    開資料無法證明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領有薪資為321
    萬1,126元，且原告所提之販售額仍需扣除所有產銷成本，
    是原告主張其每年受有薪資321萬1,126元部份，尚有疑義。
    本院審酌原告確有因被告所為之前開傷害行為，受有6週不
    能工作減少薪資之損失，而依本件車禍事故當時即111年度
    每月基本工資2萬5,250元，故以此作為本件計算工作損失之
    標準，應屬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作損失3萬5,350元
    部份【計算式：25,250元×（42/30）＝35,350元】，惟有理
    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
    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
    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
    造之身份、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
    判例意旨參照）。
　⑵本件原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被告自稱學歷為高職畢業、
    月薪3萬元，目前在人力公司工作，工作及收入均不穩定等
    情，業據兩造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並斟酌原告所受傷害
    程度對於身體、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及兩造之稅務電子閘
    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參限閱卷）等情形，認原告請求賠
    償精神慰撫金部分，以1萬5,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
    ，則屬過高。
　⒏綜上，原告因本件車禍所受之損害金額為8萬1,280元【計算
    式：19,680+8,850+2,400+35,350+15,000＝81,280】。
　㈣本件應扣除原告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⒈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保險金，視為加害人
    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
    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準此
    ，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可視為被保險人所負損害賠償金
    額之一部分，受害人倘已自保險金獲得滿足，自不得對被保
    險人或加害人再為請求。
　⒉本件原告已領取強制險金額1萬9,400元，是扣除原告已領取
    之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6萬1,880元（計算式：81,2
    80-19,400=61,880）。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
    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本件
    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
    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
    ，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8日送達於被告，有本
    院送達證書可憑（附民卷第9頁），而被告迄未給付，即應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生效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負遲延責任，
    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起訴後，以112年10月2日民事準備狀擴張聲明為：
    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利息等語，惟就此擴張聲
    明部份(即請求被告給付6359萬0,334元及利息)則未據原告
    繳納裁判費，違背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是原告就擴張聲明
    部分提起本件之訴，顯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
    第1項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
    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
    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
    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至原告以其家住臺中，至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
    較為便利，且較為信賴醫學中心所為之鑑定，以及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之鑑定過程未親見原告，且未參照原告完整之
    病歷資料等語，多次向本院聲請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就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致勞動力減損比例進行鑑定，惟審酌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位於臺中市南區，且具有專業醫療背
    景，對於原告赴醫進行勞動力減損之鑑定仍具便利性。又原
    告指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過程未參照其完整病歷資
    料等語，就此部份本院已函請原告具體表明所稱病歷不足部
    份為何，並請原告補充提供相關病歷資料，惟迄今未見原告
    提供。而醫院鑑定是否需親見受鑑定人始得為之，乃各醫療
    院所依其專業所為之判斷。綜合上述理由，原告聲請囑託中
    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部份，核無調查之必要，爰
    不予調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
    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
    ，免徵裁判費，惟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訴訟
    費用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2號
原      告  游家源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家駿律師
被      告  吳冠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112年度交附民字第24號），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6萬1,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10萬1,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騎乘其所有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原告車輛），於民國111年7月8日7時30分許，沿南投縣埔里鎮忠孝路由西北往東南方向，行經忠孝路與北環路口欲右轉時，被告適於同一時、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鎮北環路由西南往東北方向逆向行駛至肇事路口時，因見被告逆向行駛遂緊急煞車而導致其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腕部扭傷併遠端橈尺韌帶損傷、雙側手部擦傷等傷害。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過失傷害罪，處拘役55日。原告因被告上開行為身心受創，受有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共計新臺幣（下同）6669萬1,488元【細項：機車維修費3萬2,650元、代步費用2,400元、物品損失1,540元、勞動力減損6476萬1,921元（若原告未完全勞動力減損，其至少有6週無法工作損失37萬4,631元）、醫療費用1萬9,820元、精神慰撫金187萬3,157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不爭執就本件車禍事故需負過失責任，惟原告就請求各項損失部份需負舉證責任，且應扣除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又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續至醫院治療，就此治療無法確認是否與本件車禍事故有關。另原告主張之精神慰撫金實屬過高等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理由：
　㈠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使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上開時、地騎乘機車，因逆向行駛致原告車輛緊急煞車，造成其人車倒地受有本案傷害之事實，有本案刑事判決為證（本院卷第13-15頁），並經本院調取本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67號刑事全卷、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核閱屬實，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上開主張之事實，堪信為真實。是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因上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本案傷害等情，已如前述，被告自應就原告上開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然就原告所主張賠償責任之範圍、項目、金額等節，除經被告自認者外，仍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若原告未能舉證，即不能認原告該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爰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逐一認定並論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本件傷害支出醫療費用1萬9,820元等語，固據提出埔里基督教醫院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第117-129頁），惟依原告提出之醫療單據核算，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支出之醫療費用共計1萬9,680元，是本件原告得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應1萬9,680元範圍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⑵被告辯稱：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後，截至112年4月20日始陸續赴醫接受治療，無法確認原告請求醫療費部份是否與本件車禍事故有關等語，惟觀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3年7月12日鑑定報告，鑑定意見略為：埔里基督教醫院於112年4月20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其上所載之傷勢及建議休養6星期部份，係指111年7月8日8時22分，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就此就醫之原因與本件車禍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等語(見本院卷第322頁)，參以本件車禍事故之現場照片顯示，原告手部及腿部均有傷勢，且原告於111年7月8日8時22分至埔里基督教醫院之就診時間，與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之時間即111年7月8日7時30分相近，由此推論前開鑑定報告所稱原告騎乘機車自摔步行至埔里基督教醫院急診室就醫之傷害，應屬本件車禍事故所致，是被告此部分所辯，自不足採。
　⒉機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91條之2、第196條、第213條、第216條第1項）；又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就其差額，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參照）。是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一方面在於填補被害人之損害，一方面亦同時禁止被害人因而得利，則汽車關於更新零件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按汽車使用年限計算折舊後之費用。
　⑵原告為維修其車輛，支出修理費用4萬3,500元（細項：零件：3萬8,500元、工資5,000元）等情，有車籍資料、清輪機車行估價單為證（本院卷第207、353頁）。參照現場事故照片顯示，車輛主要受損部位為右側車身，足證其修理項目尚屬必要。惟就零件費用自應予以折舊。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械腳踏車及其他（含腳踏自行車）之耐用年數為3年，並依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一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再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則第95條第8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則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限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查原告車輛係於106年（西元2017年）3月出廠，有車籍資料可憑（本院卷第353頁），是至本件損害事故發生之111年7月8日止，實際使用年資已逾3年，依前揭說明應以3,850元【計算式：38,500×1/10=3,850】計算零件損壞之回復費用。基上，原告車輛之回復費用應為8,850元【計算式：3,850+5,000=8,850】。
　⒊代步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平日以機車代步，其車輛因本件車禍事故有進廠維修之必要，於維修期間因無代步工具使用而有額外支出租車費用之必要，支出維修期間租車費用2,400元等情，有清輪機車行估價單、租用機車價格表為證（本院卷第85-87頁）。是依原告本件事故前使用車輛之方式，向被告請求於車輛維修期間之租車費用，屬合理之必要費用。是原告主張其為維持原有之生活便利而增加生活上支出，同屬其因本件事故所受之損害，為有理由。
　⒋物品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發生，致安全帽、安全帽鏡片及褲子毀損而受有共計1,540元之損害，並提出十分幸福騎士精品店購買證明為證（本院卷第149-151、284-289頁），惟前開購買證明僅能證明原告曾有購買安全帽、安全帽鏡片之事實，均無法證明原告係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上述物品之損害，且現場照片亦無法辨識出車禍當時有前開物品之損害，況原告迄今仍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說，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⒌勞動力減損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勞動力全部減損之損害為6,476萬1,921元等語。惟本院依職權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有關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所受之傷害，是否導致其勞動力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鑑定結果略以：依美國內科協會評估，腕部扭傷、拉傷，在最大程度醫療改善下，沒有明顯客觀發現肌肉或肌腱損傷為0分，代表可恢復很好，是原告所受本件傷害，於6星期休養後應無勞動力減損等語，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報告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21-323頁），從而，原告並未因本次車禍而有勞動力減損之情況，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要屬無據，不應准許。
　⒍不能工作損失部分：
　　原告主張因本件車禍事故，須休養6週而無法工作，致其受有該期間無法工作之工作損失37萬4,631元，有蔬果供應人行情查詢、111年埔里鎮農會果菜巿場-農友拍賣彙整表、埔里基督教醫院醫院113年1月5日埔基病歷字第1120024773B號函為證（本院卷第111-115、131頁）。觀之上開函文所載，表明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有休養6週之必要，且被告對於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具有工作能力一節，未據爭執，堪認原告確因本件車禍事故受有6週之不能工作損失。原告雖主張其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薪資為321萬1,126元，惟原告自承其所提之產銷編號為其母所有，且參照原告事故前後之電子稅務閘門所得資料，均無販售農產品相關所得資料，故前開資料無法證明原告於本件車禍事故前每年領有薪資為321萬1,126元，且原告所提之販售額仍需扣除所有產銷成本，是原告主張其每年受有薪資321萬1,126元部份，尚有疑義。本院審酌原告確有因被告所為之前開傷害行為，受有6週不能工作減少薪資之損失，而依本件車禍事故當時即111年度每月基本工資2萬5,250元，故以此作為本件計算工作損失之標準，應屬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作損失3萬5,350元部份【計算式：25,250元×（42/30）＝35,350元】，惟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非有據。
　⒎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份、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本件原告自陳學歷為高職畢業；被告自稱學歷為高職畢業、月薪3萬元，目前在人力公司工作，工作及收入均不穩定等情，業據兩造於本院審理時陳述在卷，並斟酌原告所受傷害程度對於身體、精神上所造成之痛苦，及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參限閱卷）等情形，認原告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部分，以1萬5,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過高。
　⒏綜上，原告因本件車禍所受之損害金額為8萬1,280元【計算式：19,680+8,850+2,400+35,350+15,000＝81,280】。
　㈣本件應扣除原告已領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
　⒈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給付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2條）。準此，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可視為被保險人所負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受害人倘已自保險金獲得滿足，自不得對被保險人或加害人再為請求。
　⒉本件原告已領取強制險金額1萬9,400元，是扣除原告已領取之金額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為6萬1,880元（計算式：81,280-19,400=61,880）。
　㈤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本件原告對被告請求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而原告之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8日送達於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可憑（附民卷第9頁），而被告迄未給付，即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生效翌日即112年7月29日起負遲延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原告起訴後，以112年10月2日民事準備狀擴張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6,669萬1,488元及利息等語，惟就此擴張聲明部份(即請求被告給付6359萬0,334元及利息)則未據原告繳納裁判費，違背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是原告就擴張聲明部分提起本件之訴，顯不合法，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1款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無非係促請本院依職權為假執行之發動，自無為准駁諭知之必要。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七、至原告以其家住臺中，至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較為便利，且較為信賴醫學中心所為之鑑定，以及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之鑑定過程未親見原告，且未參照原告完整之病歷資料等語，多次向本院聲請囑託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就其因本件車禍事故所致勞動力減損比例進行鑑定，惟審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位於臺中市南區，且具有專業醫療背景，對於原告赴醫進行勞動力減損之鑑定仍具便利性。又原告指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鑑定過程未參照其完整病歷資料等語，就此部份本院已函請原告具體表明所稱病歷不足部份為何，並請原告補充提供相關病歷資料，惟迄今未見原告提供。而醫院鑑定是否需親見受鑑定人始得為之，乃各醫療院所依其專業所為之判斷。綜合上述理由，原告聲請囑託中國醫藥大學進行勞動力減損鑑定部份，核無調查之必要，爰不予調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徵裁判費，惟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洪妍汝


